
提交至屯門區議會

 2020 年 7 月 7 日會議討論 

關注屯門公路塞車問題及屯門對外交通規劃

隨住新界西北居住人口上升，屯門公路承載量早已超出負荷，交通事故頻仍引致大

塞車問題；縱於過去多次改善工程後，亦未見有改善。屯門公路不但對居於新界西

北接連市區的重要道路，對於屯門東南、掃管芴、大欖、小欖一帶出門的唯一通

道。故此，屯門居民民均十分關注屯門公路塞車。

故此,我要求有關當局：短期內，研究 
 1）屯門公路塞車問題的成因、 
 2）屯門公路交通事故頻仍的成因、 
 3）就交通及事故管理系統、 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與屯門公路相關報告； 

往後，研究

 1）屯門赤臘角連接路通車後，公共交通及商業車輛分流方案； 

 2A）將第374Q章《道路交通（快速公路）規例》，納入第368章《行車隧道（政
府）條例》並適用其15條；並考慮主要幹線、快速公路納入到《行車隧道（政府）
條例》之中：

車輛等引起阻塞

如任何車輛或物件在隧道引起阻塞或在其他情況下相當可能使隧道
不能安全使用，監督或經營人可採取一切合理步驟，移走或安排移

走該車輛或物件往監督或經營人認為適當的任何地點(包括任何道路)
；

監督或經營人如認為有需要，可予以安全保管；上述行動可能引致

的損失及開支，由該車輛的車主或該物件的擁有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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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參考青沙管制區，成立屯門公路管制區及制定《屯門公路管制區條
例》，其中包含第594章《青沙管制區條例》22條： 

 

車輛等引起阻塞 
(1)如任何車輛或物品 —— 

(a)正在管制區內引起交通阻塞； 

(b)在其他情況下相當可能會令致使用管制區屬不安全；或 

(c)在違反本條例或《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的情況下停泊或被遺棄在管制
區內， 

則運輸署署長或營運者可採取一切合理步驟，將該車輛或物品移往或鎖押於

運輸署署長或營運者認為合適的地方(包括任何道路)，有關風險由該車輛的
車主或該物品的物主承擔，而運輸署署長或營運者如認為有需要，可穩妥地

貯存該車輛或物品。 

(2)如以下費用在根據第(1)款被移走或鎖押的汽車按第(5)款被出售或處置之
前繳付予運輸署署長或營運者，該汽車須被交還其登記車主 —— 

(a)根據第26條訂立的規例所訂明的移走費用或鎖押費用，或兩者(視何者屬
適當而定)；及 

(b)根據第26條訂立的規例所訂明的貯存費(如適用的話)。 

(3)如根據第(1)款被移走或鎖押的汽車在3天內無人認領，運輸署署長或營運
者須向其登記車主送達書面通知，述明除非他 —— 

(a)向運輸署署長或營運者繳付根據第26條訂立的規例所訂明的移走費用或鎖
押費用，或兩者(視何者屬適當而定)，以及貯存費(如適用的話)；及 

(b)在該通知送達予他後14天內，認領該車輛， 

否則該車輛可視乎運輸署署長認為合適而被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 

(4)第(3)款所指的通知須以下述方式送達︰以寄往登記冊所示地址的掛號郵件
將該通知寄交有關登記車主，或將該通知以記錄派遞派遞至登記冊所示地址

給予該車主。 

(5)如根據第(1)款被移走或鎖押的汽車在根據第(3)款送達通知後14天內未被
認領，該汽車可視乎運輸署署長認為合適而被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 

(6)如在根據第(5)款出售或處置某汽車後的6個月內，某人令運輸署署長信納
在該項出售或處置時，他是該汽車的登記車主，運輸署署長須將出售或處置

該汽車所得收益(如有的話)，在扣除以下項目後付予該人 —— 



(a)根據第26條訂立的規例所訂明的移走費用或鎖押費用，或兩者(視何者屬
適當而定)，以及貯存費(如適用的話)；及 

(b)為該項出售或處置而招致及附帶於該項出售或處置的一切開支。 

(7)根據第(1)款被移走或鎖押的物品(包括不屬汽車的車輛)，須以下述方式處
理 —— 

(a)如屬容易毀消、有害或在其他方面屬厭惡性的物品，該物品可視乎運輸署
署長或營運者認為合適而被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 

(b)除(a)段另有規定外，該物品在被移走或鎖押後，須由運輸署署長或營運者
保留3個月，如該物品在該段期間完結時仍無人認領，該物品可視乎運輸署
署長認為合適而被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或 

(c)如在根據(a)或(b)段出售或處置該物品之前，其擁有人證明並令運輸署署
長或營運者信納其擁有權，則該物品須被交還其擁有人。 

(8)如在根據第(7)(a)或(b)款出售或處置某物品(包括不屬汽車的車輛)後的6個
月內，其原先擁有人或先前對該物品有實益擁有權的人能證明並令運輸署署

長信納其擁有權，則運輸署署長須將出售或處置該物品所得收益(如有的話)
，在扣除為該項出售或處置而招致及附帶於該項出售或處置的一切開支後，

付予該人。 

(9)根據第(6)或(8)款付款予某人的先決條件，是該人向運輸署署長作出運輸
署署長合理地要求的保留彌償。 

(10)除非第(6)或(8)款適用，否則出售或處置汽車或物品所得收益(如有的話)
須在自該項出售或處置的日期起計的6個月屆滿後，撥入政府一般收入內。 

(11)除本條有所規定外，運輸署署長或營運者無須就根據本條移走或鎖押及
貯存(如適用的話)的車輛或物品，對任何人承擔任何作為受寄人的法律責任
或其他情況下的法律責任(但為嚴重疏忽或故意失責而負有的法律責任除
外)。 

 

並賦予具法律效力於屯門公路管制區成立拖車隊，移除壞車。 

請各議員備悉及參與討論上述議題。  

文件提交人 巫堃泰 
 2020 年 6 月 18 日  
（2020年6月30日修訂） 




